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㆓零零㆒年㆓月㆓ 十㆔日 第 5C /0 1 號文件

參考文件

《《《《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證券及期貨條例草案》

及及及及《《《《 2000200020002000 年銀行業年銀行業年銀行業年銀行業 ((((修訂修訂修訂修訂 ))))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條例草案》

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法案委員會

認可機構在保險及強積金業務方面的角色認可機構在保險及強積金業務方面的角色認可機構在保險及強積金業務方面的角色認可機構在保險及強積金業務方面的角色

在 ㆓ 零 零 ㆒ 年 ㆓ 月 十 六 日 的 法 案 委 員 會 會 議 ㆖ ， 我 們 表 示

會就認 可機構 在保 險及強 制性公 積金 （強積 金）業 務方 面的角 色， 擬

備文件 ，供委 員參 考。本 文件就 此事 作出詳 細分析 ，同 時亦說 明《 證

券及期 貨條例 草案 》建議 就認可 機構 的證券 業務設 立的 規管架 構， 符

合認可機構經營保 險及強積金業務的㆒貫做法。

保險保險保險保險

2 . 認 可 機 構 在 保 險 業 務 ㆗ 可 有 ㆔ 個 不 同 的 角 色 ， 包 括 保 險 ㆟

（即風 險承保 ㆟） 、 代理 ㆟（即 保險 ㆟的代 理㆟） ， 以 及 經紀（實 際

㆖是顧 客（即 受保 ㆟）的 代理㆟ ）。 認 可機構經營 證券 業務， 本質 ㆖

與認可機構以經紀 或代理㆟身分從事保險業務並無差別。

3 . 保 險 ㆟保 險 ㆟保 險 ㆟保 險 ㆟ 必 須 獲 保 險 業 監 督 認 可 。 若 干 機 構 ， 例 如 香 港 出 口

信 用 保 險 局 等 ， 則 獲 得 豁 免 。 根 據 《 保 險 公 司 條 例 》 第 51 ( f )條 的 規

定，認 可機構 可獲 豁免遵 守該條 例的 規定， 但這些 機構 必須純 粹是 為

其銀行 業務或 接受 存款業 務而經 營若 干指明 保險業 務的 。至於 不屬 豁

免範圍 的保險 產品 ，認可 機構須 獲授 權以保 險㆟身 分進 行有關 業務 。

這些認 可機構 須遵 守審慎 的申報 規定 及接受 定期視 察等 。直至 目前 為

止，並 無認可 機構 向保險 業監督 申請 發牌成 為保險 ㆟。 按照市 場的 ㆒

般做法 ，認可 機構 會成立 附屬公 司進 行保險 業務， 雖然 這並非 保險 業

監督施 加的規 定。 這情況 反映保 險業 務與銀 行業務 實在 有很大 差別 。

事實㆖ ，根據 巴塞 爾委員 會用以 修訂 銀行資 本充足 規定 的新《 資本 協

定》， 在釐定 銀行 集團的 資本比 例時 ，保險 公司並 不會 合併處 理， 這

點亦正好顯示有關 銀行與保險業務不同的情況。

4 . 代 理 ㆟代 理 ㆟代 理 ㆟代 理 ㆟ 須 由 主 事 ㆟ （ 即 保 險 ㆟ ） 委 任 ， 而 這 項 委 任 須 向 保

險代理 登記委 員會 登記。 該委員 會是 香港保 險業聯 會轄 ㆘㆒個 業內 自

律團體 。以數 目計 算，大 部分代 理㆟ 均為個 別㆟士 ，即 ㆟壽保 險代 理

㆟。認 可機構 亦受 登記規 定所規 限。 所有代 理㆟均 須遵 守保險 業團 體

發出的 《管理 守則 》。法 團代理 ㆟的 負責㆟ 員及業 務代 表（㆒ 如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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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 理 ㆟ 的 情 況 ） 須 向 委 員 會 登 記 。 這 些 ㆟ 士 須 符 合 若 干 適 當 ㆟ 選 準

則，包 括通過 由職 業訓練 局主辦 的考 試。這 些準則 由㆒ 個督導 委員 會

釐定。 該委員 會由 保險業 監督出 任主 席，成 員包括 保險 業參與 者。 不

過，審 核、評 估有 關㆟士 是否符 合適 當㆟選 準則， 並監 察代理 ㆟有 否

遵守規 定等工 作， 則由輔 助保險 代理 登記委 員會及 ／或 保險業 團體 的

秘書處 負責。 保險 業監理 處並無 要求 代理㆟ 作出審 慎的 申 報 ， 而只監

察制度的運作。

5 . 經 紀經 紀經 紀經 紀 可 由 保 險 業 監 督 直 接 授 權 或 以 認 可 保 險 經 紀 團 體 成 員

的身分 擔 任（ 目前 只有兩 個認可 團體 ） 。 認 可機構 要成 為保險 經紀 ，

須先獲 所需授 權。 就認可 團體的 成員 而言， 授權經 紀制 度亦是 以自 律

為本。 經紀須 遵守 保險業 團體就 資本 、專業 彌償等 事宜 施加的 若干 規

定，不 過 ，最 低限 度的規 定則由 保險 業監督 訂明。 負責 ㆟ 、 業 務 代表

等須向 有關的 認可 團體登 記。他 們亦 須符合 若干考 試規 定，而 認可 團

體會評 定他們 是否 符合登 記規定 。認 可團體 為所有 成員 向保險 業監 理

專員集 體遞交 申報 書。保 險代理 ㆟及 經紀的 自律制 度載 於《保 險公 司

條例》。

6 . 就 認 可 機 構 參 與 保 險 及 證 券 業 務 這 方 面 而 言 ， 保 險 業 制 度

與現行 或建議 的證 券業制 度並無 不㆒ 致的㆞ 方。認 可機 構作為 保險 代

理㆟或 保險經 紀所 擔當的 角色， 與證 券交易 商所擔 當的 角色（ 即作 為

股票交 易所參 與者 的代理 ㆟並為 其招 攬生意 ）十分 相似 。認可 機構 毋

須成立 附屬公 司以 經營代 理㆟業 務。 認可機 構及其 有關 僱員只 須向 業

界 有 關 團 體 登 記 ， 並 遵 守 與 該 行 業 有 關 的 規 例 ， 便 可 從 事 代 理 ㆟ 業

務。

強積金強積金強積金強積金

7 . 認可機構可從事強 積金業務，擔當㆘列㆒個或多個角色：

( a ) 強 積 金 計 劃 ㆗ 介 ㆟ （ 法 團 ） –  銷 售 強 積 金 計 劃 及 就 強 積 金

計劃向客戶提供意 見；

( b ) 保 管 ㆟  –  為 強 積 金 計 劃 資 產 提 供 保 管 服 務 並 必 須 獨 立 於

投資經理及其有聯 繫㆟士；

( c ) 保證㆟  –  為強積 金產品提供投資保證；

( d ) 財 政 支 援 ㆟  –  向 強 制 性 公 積 金 計 劃 管 理 局 （ 積 金 局 ） 承

諾為受託㆟ /保管 ㆟提供持續財政支援；

( e ) 投 資 經 理  –  必 須 是 在 香 港 成 立 的 投 資 管 理 公 司 ， 並 須 在

證監會妥為註冊或 獲證監會豁免註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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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 ㆖ 述 角 色 ㆗ ， 其 ㆗ 兩 項 與 認 可 機 構 在 證 券 交 易 活 動 ㆗ 的 角

色 相 若 ， 即 （（（（ aaaa ） 強 積 金 計 劃 ㆗ 介 ㆟） 強 積 金 計 劃 ㆗ 介 ㆟） 強 積 金 計 劃 ㆗ 介 ㆟） 強 積 金 計 劃 ㆗ 介 ㆟ ， 這 是 認 可 機 構 主 要 擔 當 的 角

色 ； 以 及 （（（（ bbbb）保 管㆟）保 管㆟）保 管㆟）保 管㆟ 。關於 （ a）項 ， 認 可 機 構 ㆒般 負 責 市 場 推 廣 及

顧問工 作。有 關機 構須向 積金局 註冊 ，而金 管局則 仍然 擔當前 線規 管

機構的 角色。 認可 機構的 個別有 關僱 員亦須 向積金 局註 冊，並 須通 過

所需的 業界考 試。 積金局 會對這 些僱 員進行 基本審 查（ 例如向 破產 管

理 署 署 長 查 核 資 料 ） 。 關 於 （ b ） 項 ， 任 何 認 可 機 構 均 可 擔 任 保 管

㆟，而金管局則負 責規管有關活動。

9 . 關 於 （ e） 項 ， 投 資 管 理 活 動 屬 《 證 券 條 例 》 所 界 定 的 “投
資 顧 問 活 動 ”範 圍 內 。 並 非 持 牌 銀 行 的 認 可 機 構 ， 如 果 要 成 為 強 積 金

產品的 投資經 理， 必須取 得豁免 投資 顧問的 身分， 或向 證監會 註冊 成

為投資 顧問（ 目前 ，持牌 銀行均 取得 豁免投 資顧 問身分 ）。按 照《 證

券 及 期 貨 條 例 草 案 》 所 訂 的 制 度 ， 持 牌 銀 行 已 不 再 豁 免 於  “投 資 顧

問 ”的 法 定 定 義 範 圍 內 。 不 過 ， 截 至 ㆓ 零 零 零 年 九 月 底 為 止 ， 並 無 任

何銀行擔任強積金 計劃的投資顧問。

1 0 . 雖 然 認 可 機 構 在 擔 當 強 積 金 計 劃 受 託 ㆟ 的 角 色 方 面 ， 並 無

法律限 制，但 《強 制性公 積金計 劃條 例》卻 規定這 些受 託㆟必 須為 註

冊信託 公司。 認可 機構㆒ 般會採 用其 他方式 履行這 方面 的職能 ，例 如

成立附 屬公司 ，或 成立合 營企業 。 在 這些安 排㆘， 銀行 不能管 理強 積

金產品 ，因為 《強 制性公 積金計 劃條 例》規 定，每 個強 積金計 劃均 須

由 核 准 受 託 ㆟ 管 理 及 維 持 ， 而 核 准 受 託 ㆟ 亦 須 負 責 確 保 計 劃 妥 善 註

冊。

1 1 . 同 樣 ， 為 擔 任 強 積 金 ㆗ 介 ㆟ ／ 保 管 ㆟ 的 認 可 機 構 而 設 的 規

管制度 ，與為 從事 證券買 賣的認 可機 構而設 的規管 制度 ，其實 並無 不

㆒致之 處。認 可機 構若擔 任強積 金㆗ 介㆟或 保管㆟ ，則 毋須就 其強 積

金業務 設立附 屬公 司，而 金管局 仍然 是這些 業務的 前線 規管機 構。 這

情況也適用於認可 機構的證券買賣業務。

財經事務局

㆓零零㆒年㆓月㆓ 十㆓日


